

资产报废回收合同
甲方（出售方）：桂林市教育局 
乙方（回收方）：                     
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经友好协商，就乙方收购甲方可回收报废的资产事宜，达成以下条款，以资双方遵照执行。
第1条  标的物
1、 甲方同意将资产报废竞价公告清单中的物品出售给乙方，由乙方于  年  月  日前到甲方指定地址进行回收。乙方因故不能于指定日期进行回收的，视为乙方违约，乙方承担违约责任。
2、 乙方免费将甲方现存的灯管、过期药品、电池等有害垃圾处理，严格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如在处理过程中违反相关规定的，有乙方承担全部责任。
第2条  合同价款及付款方式
1、 乙方诚实经营，按照乙方的竞价函单价回收，实际数量以最后装车数量为准。在装车结束后，乙方需按实际装车的价款缴存桂林市财政局指定账户。
2、乙方在完成装车运走所回收物品后，3个工作日内到桂林市财政局办理完缴费手续，并完成缴费。逾期一天，按每天500元的违约金处理，依此类推。
第3条  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1、 所回收物品由乙方派人捆扎、装运，费用及工资由乙方承担。乙方保证安全，如有安全事故发生，由乙方负责，与甲方无关。
2、 乙方人员应遵守甲方单位管理制度，接受甲方的监督。
3、 在乙方收购过程中，甲方应尽量提供必要的协助工作。
4、 乙方应保证自身或转售的收购单位具有合法的收购资质和经营范围，且不会因收购行为或乙方之其他行为而导致任何司法或行政强制程序给甲方造成任何损害。
第4条  
一、乙方人员、车辆进出校园时，甲方相关负责人及保安人员应严格检查后方可放行。
二、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应首先友好协商解决，如在协商之后不能解决争议的，则任何一方可向    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 本协议一式 四份，协议各方各执 两份。各份协议文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 本协议签署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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